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达州高新区、东部经开区市场监管

分局，市局相关科室：

为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四川省

药品零售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公告》（2023 年第 17 号）、《四

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实施〈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

管理办法〉等有关事宜的通知》（川药监办〔2024〕4 号）精神，

进一步加强药品经营许可管理，切实规范药品经营行为，保障药

品经营和使用环节质量安全，现就《药品经营许可证》办理及药

品监管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药店市场准入有关问题

（一）面积。新开办药品零售企业，营业场所面积，应达到

《四川省药品零售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相关标准要求。《药品经

营许可证》变更经营地址、变更经营方式、延续等事项，营业场

所面积按照《四川省药品零售经营监督管理办法》新办药品零售

企业相关标准执行。

（二）人员。连锁门店经营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的应当配

备执业药师；单体门店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应当具有

执业药师资格，企业质量管理负责人应当具备执业药师资格。其

余工作人员应当达到《四川省药品零售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相关



标准要求。

二、药店加盟有关问题

（一）单体门店加盟连锁总部，应当与连锁总部签订加盟协

议，明确权利和义务。门店经营范围不得超出连锁总部经营范围。

《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方式备注“（XXX 公司加盟店）”。

连锁加盟店《药品经营许可证》延续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二）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加盟门店退出加盟，成为单体药店，

须提交药品零售连锁总部同意变更的书面材料。药品经营许可按

照《四川省药品零售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中单体药店相关标准执

行。

（三）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加盟门店转加盟其他药品零售连锁

企业，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时，须提交原药品零售连锁总部

及新加盟药品零售连锁总部书面同意材料。无许可事项变化的，

《药品经营许可证》按照变更程序办理，免于现场检查验收。

（四）办理加盟、退出、转加盟过程中，门店和药品零售连

锁总部之间应遵循依法、平等、自愿、合理的原则，不得故意为

难对方。门店向加盟的药品零售连锁总部提出退出加盟、转加盟

申请，连锁总部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无正当理由不出具书

面材料的，视为同意。

三、监督管理有关问题

（一）我市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总部要落实主体责任，进一

步加强对加盟门店及其从业人员的法规政策培训，依法对连锁门

店进行统一管理，严格执行药品统一采购配送等“七统一”要求；



要切实提高连锁管理水平，重视和解决加盟门店的合理诉求，促

进企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加盟门店监督管理，对违反“七

统一”要求直接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批发企业购进药品

的，要及时制止并向所在地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

时向供货方提出警示，对 2024 年 4 月 1 日起仍向其连锁门店销

售药品的，依法向省药监局及其检查分局进行举报。

（二）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批发企业应当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

办法》《四川省药品零售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得向药

品零售连锁企业的连锁门店直接销售药品，此前向药品零售连锁

企业的连锁门店直接销售药品的必须立即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

要加强企业内部法规政策培训，完善制度文件和信息管理系统，

严格审核药品购买方资质，不得向不具有购买药品资质的单位和

个人销售药品。

（三）我市各药品行业协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等规定，主动履行职能职责，切实开展法规政策宣贯工

作；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健全行业规范，推动行业和企业守

法诚信经营，引导和督促会员企业依法开展药品经营活动，严格

执行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七统一”管理要求；要及时了解企业和

会员的诉求，必要时向药品（市场）监管部门反映，积极协调解

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对企业和会员违法违规经营药品的行为要

及时制止，并向药品监管部门通报。

（四）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要认真履行职责，进一步



加强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七统一”管理等法规政策宣贯，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严格依法查处违反“七统一”管理的行为，对省外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批发企业、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

的违法违规行为，一律移交当地药品监管部门查处并要求反馈结

果。2024 年 4 月 1 日起，对连锁门店仍直接从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药品批发企业、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购买药品的，一

律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批发企

业仍向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连锁门店销售药品的，一律按照未遵

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八十九条规定）经营药品，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处

罚，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

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等，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

单位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

款，十年直至终身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等活动。

达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5 月 日


